附件1：
关于做好共青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

召开团代会是学校共青团和团员青年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做好共青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十七次团代会”）代表的选举工作，确保第十七次团代会的胜利召开，现将各二级单位团委出席第十七次团代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如下。
一、代表选举
（一）代表的名额及分配方案
按照共青团选举工作的有关规定，考虑到我校团组织的实际情况，共青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不低于全校团员、保留团籍的中共党员总数的1%，名额共251名，具体分配方案详见附件1-1。代表的构成要坚持先进性、代表性、广泛性，兼顾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青年教师和普通共青团员代表，保证结构合理。
（二）代表的条件
1.大会代表应为团组织关系在我校的共青团员（受留团察看处分尚未恢复团员权利的除外），党组织关系在我校的28周岁以下的中共党员、中共预备党员，以及我校专职从事团的业务工作的中共党员、中共预备党员（受留党察看处分尚未恢复党员权利的除外）。
2.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遵守学校章程和规章制度。
3.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良好的品德和责任感，品行端正，积极上进，在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4.能够真实充分反映广大团员和青年学生诉求，积极热心表达广大团员和青年学生意愿，有一定群众基础，具有较强的议事能力。
（三）代表产生办法
共青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由各二级团委召开团员大会（团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二级团委要在本单位党组织和校团委领导下，开展大会代表的酝酿提名和选举工作。代表的产生要按照“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充分酝酿协商”的原则进行。代表的选举，在坚持先进性的同时，要具有广泛性。具体方法和程序如下：
1.推荐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
[bookmark: OLE_LINK6]各选举单位根据代表的资格条件和分配的代表名额，以团支部为单位组织全体共青团员按照民主程序进行代表的酝酿提名。根据多数团员的意见，团支部推荐人选，填写《学校第十七次团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册及酝酿情况统计表》（附件1-2），上报至各二级团委。
各二级团委根据多数团支部或团员青年的意见，充分考虑本单位代表构成，按照多于分配代表名额20%的比例提出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建议名单后，召开全委会（扩大）会议讨论提出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报同级党组织同意后，由各二级团委进行初步审查并提出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提交大会代表资格审查组备案审查，同时向校团委提交召开团的代表会议的请示。
2.选举产生代表
[bookmark: _GoBack]大会代表资格审查组对各二级团委上报的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进行审查。经批复后，各二级团委以召开团的代表会议的方式，按照候选人名额多于应选名额20%的比例差额选举产生正式代表。各二级团委将选举结果呈报同级党组织同意后提交大会代表资格审查组。
3.代表资格审查和确认报备
大会代表资格审查组对各二级团委代表选举的程序、方法及代表构成是否合理等进行审查，代表的产生不符合规定程序的，将责成原选举单位重新进行选举；代表不具备资格的，将责成原选举单位撤换代表。审查工作完成并反馈各二级团委，确定代表名单，形成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二、有关要求
（一）代表的名额一般为50名至200名，最多不超过300名。
（二）各二级单位团委要按相关文件要求，认真做好学校第十七次团代会的代表选举工作。在推选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时，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认真履行规定程序，充分发扬团内民主，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三）各二级单位团委请于3月20日前将召开团代会的请示，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和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的请示，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即《学校第十七次团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册及酝酿情况统计表》（附件1-2）报学校团委组织部，校团委批复后再进行正式选举。
（四）各二级单位团委请在4月7日前完成正式代表的选举工作，并将《学校第十七次团代会代表名册及情况统计表》（附件1-3）报送学校团委组织部。
邮箱：tw@upc.edu.cn，联系电话86981162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共青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委员会
2026年3月18日       
